
湖北省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充分发挥融资

担保作用支持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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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合作融资担保公司：

根据《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关于进一

步强化金融支持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通知》精神和

省委、省政府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的工作部署，按照

《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银保监会湖北监管局湖北省地方金融监

督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做好疫情防控期间金融服务和安全稳定工作

的通知》要求，为进一步发挥我省政府性融资担保体系作用，强金

融对疫情防控工作的支持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切实履行疫情防控行业社会责任

各合作担保公司要增强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做到

“两个维护”，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

精神上来，把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为当前重大政治任务，全力以

赴做好各项金融服务工作。要积极承担社会责任，主动服务在保

企业，加强银担业务协作，推动银担合作共同支持企业解困，以实

际行动向社会展示融资担保行业价值和社会责任。

二、主动服务疫情防控企业融资

在疫情防控期间，中国人民银行将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工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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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信息化部对生产、运输和销售应对疫情使用的医用防护服、医用

口罩、医用护目镜、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、负压救护车、消毒

机、８４消毒液、红外测温仪和相关药品等重要医用物资，以及重要

生活物资的骨干企业实行名单制管理。各合作担保公司要在对接

国家名单制管理的同时，迅速掌握、建立本地疫情防控相关企业名

单，主动会同银行制订金融服务增强方案，按照特事特办、急事急

办原则，尽量简化流程，开辟“绿色通道”，加大融资支持力度。探

索开展疫情防控专项担保业务，有效解决企业因疫情防控产生的

紧急融资需求。各合作担保公司应争取银行业金融机构对名单内

企业提供展期、续贷及优惠利率的信贷支持，同时对担保费予以减

免，协助申报财政部贴息。省再担保集团对服务疫情防控的小微

企业担保项目增加单独授信额度，免收再担保费。

三、以更大力度支持小微企业解困

各合作担保公司要主动摸排在保企业运营情况，了解企业担

保贷款到期情况，主动与合作银行沟通协调，推动落实“不抽贷、不

压贷、不断贷”，合力降低受困企业融资成本，为小微企业争取生存

空间，帮助其顺利复工复产。对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、住宿

餐饮、物流运输、文化旅游等行业以及其他暂时受困于疫情的小微

企业，倡导各合作担保公司采取减免担保费、增加担保额度、取消

反担保要求、提高审批效率等方式，对受困企业融资给予更大力度

支持。省再担保集团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行业，实施再担保费减

免政策。对受疫情影响严重的企业到期还款困难的，提前协调银

行予以展期或续贷。对已发放的个人创业担保贷款，借款人患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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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，积极协助向贷款银行申请展期还款和财

政部门贴息支持。对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收入来源的，以及因感

染新型肺炎住院治疗或隔离观察、参加疫情防控工作等影响未能

及时还款的小微企业和个人，担保公司应积极协调银行合理调整

逾期信用记录报送，推动银行将相关逾期贷款不作逾期记录报送，

已经报送的予以调整。对于确无还款能力的小微企业，担保公司

应及时履行代偿义务，视疫情影响情况适当延长追偿时限，符合核

销条件的，按规定核销代偿损失；同时，将已代偿的再担保项目及

时向省再担保集团申请代偿补偿。

四、提高融资担保服务的便捷性

疫情期间，各合作担保公司在担保业务办理上尽量采用电话、

网络、视频会议等远程办公方式，及时与在保企业沟通情况、协调

问题。项目受理、调查、审批等工作，一般无需企业上门，尽量减少

人员接触，可采用线上资料扫描传递等方式操作。确需现场查看

和尽调的，协同在保企业共同做好防护工作。

五、全力做好再担保服务

省再担保集团自２０２０年２月３日起启动远程办公模式、全员

进入工作状态，正常受理各合作担保公司提交的再担保业务，项目

审批２日内予以办结。对参与省再担保集团综合业务系统试运行

的４家合作担保公司（湖北大正担保、鄂州中小担保、崇阳金信担

保、松滋金财担保）的新发生业务，一律通过综合业务系统进行报

送项目备案文件，不再通过纸质文件报送。其他合作担保公司通

过常规渠道报送项目。对“再担税金贷”线上项目及“再担增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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贷”“再担助力贷”等专项产品，按既定流程做好再担保承接服务。

在春节延长假期期间，我公司再担保业务意向函、确认书以电子扫

描件方式提供，纸质版待正式上班后一并寄送合作担保公司；２０２０

年１月至２月发生业务的再担保费暂不收取。

湖北省再担保集团有限公司

２０２０年２月２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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